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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第一批和部分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续约工作的通知 

吉医保发〔2022〕6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

满后接续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1〕44 号）相关要求，我省拟对第一批

和部分第三批延期续约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吉林省中选品种开展续约工作，
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续约清单 

  （一）第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按照上一轮中选价格询价成功的

直接续约产品(详见附件 1)。 

  （二）第一批和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协议期满吉林省中选药

品竞价续约项目中标产品（详见附件 2）。其中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由于缺少企

业投标续约，将其从吉林省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目录中剔除。 

  二、续约时间及周期 

  本次续约采购结果自 2022 年 2月 20 日起执行，采购周期为 2年，采购协

议每年一签。 

  三、相关要求 

  （一）坚持带量采购。为继续做好中选药品供应和临床使用情况监测工

作，便于结余留用政策执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吉林省中选药品各周

期约定采购量不作调整，各级医保经办部门与中选企业和配送企业签订购销合

同，完成属地医疗机构分解采购量任务。确有完成约定采购量困难或申请增加
约定采购量的，经征求中选生产企业同意后按照商议采购量签订购销合同，购

销合同需报送属地医保局备案，以市州为单位汇总修改后协议采购量，报送省

医保局备案。 



  （二）严格落实配套政策。各地医保部门按照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国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使用和试点扩大区域范围工作的通知》（吉医保发

〔2019〕48 号）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医保支付标准制定、医保支付方式等工

作，保障中选药品货款支付及临床用药需求。 

  （三）加强履约监督。各地区医保部门负责监测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国家组
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的情况，将其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和医保费

用考核，从严管理。对执行周期内未正常完成中选品种采购量的医疗机构，相

应扣减其结余留用资金及下一年度医保费用额度。 

  附件：1.吉林省第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直接续约中选品种 

     2.吉林省第一批和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协议期满中选药品

竞价续约项目中标品种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2022 年 2 月 15日 

http://xxgk.jl.gov.cn/zsjg/fgw/xxgkmlqy/202202/W020220218502616480919.xlsx
http://xxgk.jl.gov.cn/zsjg/fgw/xxgkmlqy/202202/W020220218502616487974.xlsx
http://xxgk.jl.gov.cn/zsjg/fgw/xxgkmlqy/202202/W020220218502616487974.xlsx

